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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4494       证券简称：维拓环境      主办券商：国泰君安 

 

深圳维拓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设立东莞分公司的公告 

 

  

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深圳维拓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7 年 09 月 20

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设立东莞分公司的议案》，

根据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本议案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，

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拟设立分公司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分公司名称：深圳维拓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莞环保设备分公司 

（二）分公司类型：其他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（非上市） 

（三）分公司负责人：谢中华 

（四）分公司经营场所：东莞市中堂镇潢涌村大坦路 3号 

（五）分公司经营范围：环保、机电设备及产品；智控产品；新能源产品；

环境污染处理专用药剂产品及材料；环保材料；建筑及装饰材料；膜材及遮阳产

品；五金件；金属构件的研发、生产、加工、销售。（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，经

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。）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和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

董事王成因出差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，不能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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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拟设立分公司的名称、经营范围等基本情况以工商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的

为准。 

三、设立分公司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设立分公司的目的 

本次设立分公司是为了实现公司的战略规划，优化公司战略布局，巩固并提

高公司综合竞争力，为公司提供新的利润增长点，为股东创造更多的利益。 

（二）设立分公司可能存在的风险 

本次设立分公司是基于公司的发展战略，从公司的长远利益出发所做出的慎

重决策，对公司业务发展的完善、竞争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。公司将进一步完

善公司管理体系，规范公司治理结构、健全内控制度，组建好良好的经营管理团

队，不断适应市场变化及业务发展需求。 

上述设立分公司事宜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，按规定程序办理工商登记手

续及经营所需的各项许可和资质，不存在法律、法规限制或禁止的风险。 

（三）本次设立分公司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设立分公司符合公司的整体规划，从公司的长期发展来看，对公司的业

务拓展具有重要意义及积极作用，本次设立分公司的行为不会对公司的财务及经

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《深圳维拓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》 

特此公告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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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深圳维拓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2017 年 09 月 21 日 


